讀經小組示範－加拉太第四章
三　靠信基督的那靈與靠行律法的肉體相對　三1～四31

1  那靈是因信基督所得應許之福　三1～14

2　律法是承受應許者的監護人　三15～29
3　兒子名分的靈頂替律法的監護　四1～7
（問：兒子名分的靈如何頂替律法的監護？我們為什麼會呼叫神為『阿爸，父!』?）  
＊ 5節註2【基督的救贖是將我們帶進神兒子的名分裡，使我們能享受神的生命。神的經綸不      是使我們成為守律法的人，遵從律法的誡命和規條，這律法只是為暫時的目的所頒賜的。】
＊ 6節註1【本章4～6節說到三一神產生許多兒子，以成就祂永遠的定旨。父神差出子神，要把
我們從律法下贖出來，叫我們能得著兒子的名分。祂也差出靈神，將祂的生命分賜到
我們裡面，叫我們能實際的成為祂的兒子。】
＊ 6節註3【神兒子的靈在我們心裡呼叫阿爸，父。這指明我們重生的靈，與神的靈調和
    為一，而且我們的靈是在我們的心裡。這也指明我們乃是藉著全人深處主觀的經歷，得以實
    化神兒子的名分。在本節，保羅訴之於加拉太信徒這樣的經歷，以支持他的啟示；這訴求很
    能說服人、征服人，因為不僅有客觀的道理，也有主觀經歷的事實。】
＊ 6節註4【“阿爸”是亞蘭文，“父”是希臘文，Pater，爸特的繙譯…這個由亞蘭文和希臘 

    文合併的稱呼，表達呼叫父時強烈的感情。這富有感情的呼叫，含示生父與親子在生命裡親
    密的關係。】
4　基督需要成形在承受應許者的裡面　四8～20
（問：何謂『基督成形在我們裏面』？）

19節註4【使基督成形在我們裡面，就是使基督在我們裡面完全長大。基督先是在我們悔改
   信主時，生在我們裡面；然後是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活在我們裡面；（二20；）還要在 

   我們成熟時，成形在我們裡面。我們要成為成年的兒子，成為承受神應許之福的後嗣，並在
   神聖的兒子名分上成熟，就需要讓基督成形在我們裡面。】
5　按靈生的兒女，與按肉體生者相對　四21～31
（問：何謂『按著靈生的』？按著靈生的有何權利？）
＊ 
29節註1【…按著肉體生的兒女，沒有權利有分於神所應許的福；按著靈生的兒女，卻有完全的權利。】
＊ 

29節註3【藉著應許生的兒女（28）是按著靈，就是按著神生命之靈生的；這靈就是神所應許給亞伯拉罕的福。（三14。）】

【本篇思路】
加拉太三章說到兩個要點：第一，那靈是福音的福；第二，律法是看守神兒女的監護人。在四章一至七節，保羅接續三章的思想，設法說明兒子名分的靈頂替律法的監護。律法不能給人地位，只能作為監護人。反之，兒子名分的靈能彀給人生命、成熟、地位和權利。所以，律法不該頂替那靈；那靈必須頂替律法。(四1~7)。
加拉太人既然有兒子名分的靈，就是基督已經生在他們裡面，但還沒有成形在他們裡面。現今保羅訴諸他們的情愛，為他們再受生產之苦，使基督能成形在他們裡面，就是使基督在他們裡面完全長大，好使他們成為成年的兒子，成為承受神應許之福的後嗣。(四8~20)
保羅在四章八至二十節以摯愛的態度說話，並且訴諸加拉太人親切的感覺。他這樣作，乃是為了把基督服事、供應給他們。但從二十一節開始，保羅又回到他在三章的口氣，甚至對他們說更重的話。保羅說到兩個婦人象徵兩約，這兩約所生的兩種兒女是相對的。由律法之約生的，是按著肉體生的；由應許之約生的，是按著靈生的。現今，猶太教徒，就是亞伯拉罕按著肉體生的子孫，也逼迫信徒，就是亞伯拉罕按著靈生的子孫，正如以實瑪利逼迫以撒一樣。按著肉體生的兒女，沒有權利承受產業，就是神所應許的福；但是在加拉太的信徒是按著靈生的兒女，卻有完全的權利。
【生命讀經選讀】
兒子的靈
四章四至六節說到三一神產生許多兒子，以成就祂永遠的定旨。父神差出子神，要把我們從律法下贖出來，叫我們能得著兒子的名分。祂也差出靈神，將祂的生命分賜到我們裡面，叫我們能實際的成為祂的兒子。基本上，兒子的名分是一件生命的事。地位和權利都在於生命。我們要享受神兒子的名分，就需要那靈。離了那靈，我們就不能由神而生，得著神聖的生命。一旦我們由那靈而生，我們就需要那靈，好在生命裡長大。
保羅的觀念是：律法乃是監護人、看守者。雖然律法能彀看守我們，卻不能給我們兒子名分的生命、成熟、地位和權利。律法不能給小孩子地位，只能作為兒童導師。反之，那靈能彀給人生命、成熟、地位和權利。所以，律法不該頂替那靈；那靈必須頂替律法。
（加拉太書生命讀經，第二十二篇，第235~236頁）
基督成形在我們裡面
　當保羅初次向加拉太人傳福音，使他們得著重生時，基督已經生在他們裡面，但還沒有成形在他們裡面。現今使徒為他們再受生產之苦，使基督能成形在他們裡面。使基督成形在我們裡面，就是使基督在我們裡面完全長大。基督先是在我們悔改信主時，生在我們裡面；然後是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活在我們裡面；（三20；﹞還要在我們成熟時，成形在我們裡面。我們要成為成年的兒子，成為承受神應許之福的後嗣，並在神聖的兒子名分上成熟，就需要讓基督成形在我們
裡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加拉太書生命讀經，第二十三篇，第251頁）
加拉太書指明神的心意是要把基督作到祂所揀選的人裡面，使他們成為神的兒子。我們若要成為神的兒子，就需要被基督浸潤、浸透。基督必須佔有我們的全人。但加拉太人已經受打岔，從基督轉向律法。因此保羅一再告訴他們，離開基督而轉向律法是完全錯誤的。照加拉太書的上下文看，基督成形在我們裡面，就是讓基督浸潤我們的全人，並浸透我們裡面的各部分。當基督這樣佔有我們裡面的人時，祂就成形在我們裡面。
讓基督成形在我們裡面，就是讓包羅萬有的靈佔有我們裡面之人的每一部分。律法不該在我們的心思、情感或意志裡有任何地位。我們裡面所有的地位都必須讓給基督。我們需要讓基督完全佔有我們。祂不只該擴展到我們的心思、情感與意志裡，祂應當實際的成為我們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。讓基督成為你的思想、決定和愛，讓祂成為你的一切，這就是讓基督成形在你裡面。
（加拉太書生命讀經，第二十四篇，第255~257頁）

亞伯拉罕的子孫和自主婦人的兒女
在恩典自由下的新約信徒，是自主婦人的兒子，要承受所應許那靈的福。我們在基督裡的信徒，不是在律法奴役下律法的兒女，乃是在恩典自由下恩典的兒女，享受包羅萬有的靈，連同基督一切的豐富。我們要記得，自主的婦人代表恩典與應許，使女夏甲代表律法和肉體的努力，這是很重要的。因此，律法生出按著肉體的兒女，應許和恩典卻生出按著靈的兒女。
四章的結語和三章十分相似。保羅在三章末了說，我們『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是照著應許為後嗣了』。然後在四章末了說， 『所以，弟兄們，我們不是使女的兒女，乃是自主婦人的兒女了。』三章末了給我們看見，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；但四章末了給我們看見，我們是自主婦人的兒女，是承受應許的人。事實上，這兩章聖經是從不同的角度說到同一件事。
（加拉太書生命讀經，第二十四篇，第95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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